中国女愤青美国被捕记：文明冲突还是人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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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是原创作者继”中国女愤青美国被捕记“后发表在博客日报中经编辑修改之前的原文，本人有幸看到，遂转贴，以飨读者。

是文明冲突还是人性冲突？

      早上上班路上，一位国内的朋友给我打来电话，第一句就是：“你丫挺的找死，你不怕回国被人乱刀砍了？” 

　　我听了电话莫名其妙：“大清早的干嘛诅咒我啊？平时不来电话，今天你犯病了？” 

　　朋友说：“前几天看你写博客《女愤青美国被捕记》，老子就想骂你，招惹谁不好，你招惹领导人，他们不和你见识，你招惹那帮不知好歹的楞子，你不是自找挨骂吗？写也就写了，没想到你又上瘾给中央提建议，还建议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今天报纸都公布了中央经济会议的决定，你丫挺的建议就建议了，这种事还大肆宣传，你不知道现在的老百姓都跟疯子一样？你建议中央从紧，中央听了你的建议，一从紧，明年房子、股票连着跌，你就等着老百姓拿刀砍你丫挺的吧，你以为你是谁？就你牛Ｂ，老百姓没了钱，砍你没商量，你丫挺的也是个楞子，连这也写在博客上，就怕别人不知道你牛Ｂ。” 

　　。。。。。。 

      我写博客，一些网友将我博客内容剪辑之后缩编成衣篇短文《女愤青美国被捕记》，这篇文章几乎贴遍了中文网站。前天一位网友给我发来一封信，将国内论坛上对这篇文章的评论搜集了起来，一同发给我看，我化了近五个小时才看完这二千多条评论。我初步统计了一下，中庸的约有百分之十左右，支持我的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左右，批判及痛骂我的约占百分之六十左右。这个比例让我很吃惊。 

　　很多网站转贴这篇文章的时候都加上了一个前缀：“另类文明冲突”。这真是另类文明冲突吗？在我眼里，这是人性的冲突。 

　　假设，我与某位网友关系很好，我要前往某位网友家中拜访，但在拜访之前，我安排我家中亲友三姑六姨、儿子父母子我拜访这位网友家的时候，在这位网友家门口举旗欢迎本居士访问，你们是否会觉得奇怪？ 

　　如果换个例子，扩大一点范围，你所在的企业主管要与另一家企业主管谈一笔生意，你的企业主管命令你们到另一家企业门前欢迎你所在企业主管访问这家企业，你是否会觉得可笑？ 

　　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说这是神经有问题的人才会这么做。但是，如果你把他扩大到了国家范畴，当你们看到国家领导人访问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时候，领事馆化每天五十美元的代价召集旅居海外的华人去欢迎中国的领导人，你觉得这又有什么不同？你怎么知道西方国家百姓不笑话？各位看到过布什访问其他国家而有美国人列队在该国家欢迎的吗？ 

　　这是文明的冲突吗？在我看来这是人性的冲突。 

　　在西方国家，人是第一的，国家是排在人的后面的。一个人连自己的私人范畴内的自由都没有保障，何谈国家？如果一个陌生人可以以国家利益的名义侵犯你的私人空间，侵犯你的自由权利，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横行霸道，这个社会还会有民主和自由吗？还会有公平和公正吗？ 

　　一位网友在跟帖中说：“你把一个女同胞送进了监狱，你想没有想到她还有丈夫孩子需要照顾。。。”但是，这位网友是否想到，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如果这些女人因为有孩子和丈夫需要照顾，你就可以容忍她们随意闯入你家干涉你的生活和自由吗？本居士不仅有孩子，而且有八十岁的父母需要照顾，但如果这也成为我可以逃避法律制约的理由，骂我是否可以到这位网友的私人领域干涉他的自由？ 

　　这样的思维是文明的冲突吗？这根本就不是文明的冲突，这是人性的冲突。法制和司法约束对人和文明而言都是一样的，不仅标准一样，而且实施的结果都是一样的。难道中国文明就拒绝法律的约束，中国的文明就是无法无天？就是随意干涉他人自由？ 

　　请各位不要再侮辱中国文明了。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文明是彬彬有礼，尊老爱幼，是非分明。中国的文明不是动辄以“爱国”为借口，随时以“国家利益”为大棒侵犯他人的自由空间。更况且，每个人都无法代表国家，更无法代表国家利益。从法律意义上讲，在中国，只有“人大”可以代表国家，在西方。只有议会可以代表国家。我想问一问那些高喊着“爱国”和“国家利益”的人，谁授权给你代表国家了？ 

　　爱国高调之下的是人性的鄙劣，是无知和无畏，更多的是对法律的蔑视和破坏。 

　　在这个世界的任何民主地方都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团体、任何政党以任何理由去侵犯任何人在法律保护之下的自由权利，无论你是贵族、还是富翁、无论是领袖还是精英，你就无权侵犯他人的自由权利。在中国，同样有很多杀人犯，也有很多的杀人犯与死者是亲朋好友，他们都是“同胞”，但难到中国的法律对这些同胞杀人犯就可以免予法律追究吗？难道唯有如此才能体现中国文明吗？ 

　　很多时候，每当我面对中国人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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